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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（财会〔2020〕20号）实施

问答

2023年3月10日，财政部会计司发布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——保险合

同》（财会〔2020〕20号，简称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）有关实施问答

4个，包括：

► 根据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，企业如何采用“自下而上的方法”确定

不随基础项目回报而变动的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对应的折现率；

►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第九章中的有关披露要求如何与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中的有关披露要

求相衔接；

► 对于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，企业选择将保险合同金融

变动额分解计入当期保险财务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，使用修正追

溯法或公允价值法时，如果对应的基础项目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

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（或负债）以外的资产（或负债），为

避免会计错配，企业应当如何对这些资产（或负债）所产生的保险

合同金融变动额进行会计处理；

► 如果子公司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时间晚于集团公司，子公司

应当如何按照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要求确定过渡日以及过渡日的

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

欲进一步了解该实施问答的详细内容，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

讯《财政部发布四项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实施问答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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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上交所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

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——特定品种公司债券（2023年修

订）》的通知

为规范绿色公司债券申报及存续期管理等相关活动，

上交所参照《中国绿色债券原则》关于绿色公司债券

相关要求，修订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

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——特定品种公司债券》（上

证发[2023]57号），自发布之日2023年3月14日起

施行。上交所于2022年6月2日发布的《关于发布〈上

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2

号——特定品种公司债券（2022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

（上证发[2022]85号）同时废止。

► 上交所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

第4号——常见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》的

通知

为进一步压实发行人、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主体责任

和中介机构的“看门人”责任，根据全面实行注册制

制度规则，上交所对沪市主板和科创板首发、再融资、

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，制

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4号——

常见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》（上证函

[2023]657号），自2023年3月18日起施行。上交所

于2021年2月1日发布的《关于发布〈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2号——常见问题的信息

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〉的通知》（上证函

[2021]230号）同时废止。

► 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

指南第3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审核关注要点》等业务指

南的通知

为进一步压严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主体责任和中介机

构核查把关责任，深交所制定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3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审核关

注要点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

南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

点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5

号——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6号——

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（简易程

序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

第7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关注要点》（深证

上[2023]182号），自2023年3月18日起施行。深交

所于2021年7月23日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2号——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审

核关注要点》等5部业务指南（深证上[2021]724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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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

业务指南第1号——募集说明书（参考文本）（2023

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债券信息披露文件编制，深交所修

订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

南第1号——募集说明书（参考文本）（2023年修

订）》（深证上[2023]205号），自发布之日2023

年3月19日起施行。深交所于2022年2月14日发布

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

第1号——募集说明书（参考文本）（2022年修订）》

（深证上[2022]150号）同时废止。

► 北交所发布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3号——申报前咨询

沟通》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北交所发行上市的申报前咨询沟通工作，

北交所制定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3号——申报前咨

询沟通》（北证公告[2023]31号），自发布之日

2023年3月21日起施行。

► 交易商协会发布《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资产证券化业

务规则》及《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信

息披露指引》

为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持续健康规范发展，根据《银

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人民银行令[2008]第1号）及中国银行间市场

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）相关自律规则，

交易商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对《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

据指引》（协会公告[2017]27号）进行修订，修订

后更名为《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规则》

（协会公告[2023]3号），并制定了《银行间债券市

场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》（协会公告

[2023]3号），自 2023年9月1日起施行。《非金融

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》（协会公告[2017]27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bond/review/c/c_20230314_5717860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fxsssh/c/c_20230317_5718158.s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0317_599299.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bond/t20230320_599316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15869.html
https://nafmii.org.cn/ggtz/gg/202303/P020230316624621277408.pdf
https://nafmii.org.cn/ggtz/gg/202303/P020230316624621277408.pdf
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3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3年3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包

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3年3月20日至23日

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讨论

的内容包括：

工作计划概述

►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工作计划更新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权益法

► 企业合并——披露、商誉和减值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披露动议——不承担公共责任的子公司：披露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财务报表中的气候相关风险

► 2023年3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

在2023年3月的会议上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

会讨论了如下议题：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初步议程决定

► 衍生合同的担保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

融工具》）

► 应收中介机构的保费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

号——保险合同》和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

金融工具》）

► 向员工提供的住房和住房贷款

供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考虑的议程决定

► 租赁定义——替换权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

号——租赁》）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年度改进的建议事项

► 承租人对免除租赁付款的会计处理（《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具》和《国际财务报告准

则第16号—— 租赁》）

► 披露公允价值与交易价格之间的递延差额——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》实施指

引

其他事项

► 企业合并——披露、商誉和减值

► 进行中的工作

2023年3月版的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

资讯》总结了您需要了解的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

释委员会在2023年3月会议上讨论的上述议题以及其

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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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：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

9号》实施后审议——当前进展

本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讨论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是如何完成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》的

实施后审议、分类和计量所提出的议题的讨论。

► 《财务报告示例——未经审计中期简明合并财务报表

（2023年3月）》

本版中期简明合并财务报表示例包含了截至2023年6

月30日的企业及其子公司的中期简明合并财务报表

示例。该未经审计中期简明合并财务报表是按照截至

2023年2月28日发布并于2023年1月1日开始的年度

期间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12期：制定披露

要求的新指引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宣布，结束了目标准则层面的披

露复核项目，旨在改进其制定和起草《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》中披露要求的方法。此版总结了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因完成该项目而发布的指引。

► 《International GAAP®披露核对表》：年度财务报

表（截至2023年2月28日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）

此版披露核对表适用于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年度

财务报表。它记录了截至2023年2月28日发布的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解释的披露要求。披露核对表的格

式还包括PDF/Word版本和在线版本。

► 《International GAAP®披露核对表》：中期简明财

务报表（截至2023年2月28日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）

此版核对披露表适用于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中期

简明财务报表。它记录了截至2023年2月28日发布

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解释的披露要求。披露核对表

的格式还包括PDF/Word版本和在线版本。
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3/iasb-update-march-202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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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new-guidance-from-the-iasb-for-developing-disclosure-require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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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: +86 532 8904 6000 
传真: +86 532 8579 5873

山西
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
下元街道晋祠路一段8号
中海国际中心A座50层5010单元
邮政编码: 030024
电话: +86 351 6089 998
传真: +86 351 6087 778

沈阳
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25号
企业广场B座33楼3302-3304室
邮政编码: 110016
电话: +86 24 3128 3366 
传真: +86 24 3195 8778

苏州
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65号
苏州现代传媒广场28楼A室
邮政编码: 215028 
电话: +86 512 6763 3200 
传真: +86 512 6763 9292 

天津
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
世纪都会商厦17层1705-08单元
邮政编码: 300051 
电话: +86 22 5819 3535 
传真: +86 22 8319 5128

武汉
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688号
武汉恒隆广场办公楼33层3304-3309室
邮政编码：430030
电话: +86 27 8261 2688 
传真: +86 27 8261 8700

厦门
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158号
世纪财富中心16层03单元
邮政编码: 361008 
电话: +86 592 3293 000 
传真: +86 592 3276 111

西安
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
都市之门C座1607室
邮政编码: 710065 
电话: +86 29 8783 7388  
传真: +86 29 8783 7333

郑州
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51号
楷林商务中心北区8座11层
邮政编码: 450046 
电话: +86 371 6187 2288  
传真: +86 371 6163 0088

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每月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
收录本地和国际财务报告的最新动态，以及相
关的热点与新出现事宜。《中国会计通讯》为
您提供必备信息，助您与时俱进、占尽先机。
欲完整了解相关事项，请参考财务报告准则或
其他相关权威性指引，本通讯不能作为其替代
参考信息。


